
关于做好2017年四川省科学技术奖励推荐工作

的通知 

川科奖〔2017〕01 号 

各推荐单位： 

根据《四川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为做好 2017年四川省科

技奖励推荐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推荐方式和要求 

2017 年度四川省科学技术奖励推荐工作采取单位推荐与专

家推荐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一）单位推荐 

1．四川省科技杰出贡献奖 

各推荐单位原则上只能推荐 1人，注重推荐科技工作一线的

杰出科技工作者。 

2．四川省科学技术进步奖 

各推荐单位应当建立科学合理的遴选机制，推荐本地区、本

部门优秀项目和人选。 

（二）专家推荐 

1．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人每人可推荐 1项四川省科技进

步奖项目和 1名四川省科技杰出贡献奖人选。 

2．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四川省科技杰出贡献

奖获得者可单独或联名推荐 1项四川省科技进步奖项目和 1名四

川省科技杰出贡献奖人选，联名推荐时要明确一名主推荐人。 



专家应推荐本人所从事的学科或专业领域的项目或人选。当

推荐项目或人选出现异议时，有责任协助处理。项目或人选公示

时将公布推荐专家姓名。 

（三）推荐项目和人选的基本条件 

推荐项目或人选必须符合《四川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实施细

则》中规定的推荐要求，还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1．推荐四川省科技进步奖自然科学类项目提供的代表性论文

论著应当于 2014年 6月 30日前公开发表，技术发明类和科学技

术进步类项目应当于 2014年 6月 30日前完成整体技术应用。 

2．列入国家或省部级计划、基金支持的项目，应当在项目整

体验收通过后推荐。 

3．推荐项目所含技术内容（包括发现点、发明点、创新点及

其支撑材料）应未在国家奖、省级获奖项目中使用过。 

4．同一人同一年度只能作为一个推荐项目排名前三的完成人

参加四川省科技进步奖评审。 

5．完成人在国外或在中国的外资机构单独或合作取得的科技

成果，知识产权归国内所有才能申报省科学技术奖。 

6．涉及有国家法律法规要求审批（准入）的项目，必须完成

审批手续，提交相应的批准证明材料（如：新药、医疗器械、动

植物新品种、农药、化肥、兽药、食品、通信设备、基因工程和

技术产品、标准等批准证明）。 

7．推荐项目应是在省科学技术研究成果档案馆完成科技成果

登记的项目。 



（四）推荐前公示 

推荐的项目（人选）应进行推荐前公示。推荐单位应在本地

区、本部门范围内进行公示。推荐单位（专家）应责成项目主要

完成人所在单位进行公示。公示内容需按照《2017年度四川省科

学技术奖励推荐工作手册》（可在四川省科学技术奖励综合业务

管理平台下载。网址：省科技厅网站 www.scst.gov.cn）的要求进行，

公示时间不少于 10天。公示无异议或虽有异议但经核实处理后再

次公示无异议的项目方可推荐。推荐项目公示情况随推荐单位正

式公函一并报送。 

（五）专家回避 

推荐单位或推荐人认为有关专家学者参加评审可能影响评审

公正性的，可以要求其回避，并在推荐时书面提出理由及相关的

证明材料。 

二、推荐书填写要求 

推荐书是四川省科学技术奖评审的主要依据，请推荐单位（推

荐人）登录四川省科学技术奖励综合业务管理平台，按照《2017

年度四川省科学技术奖励推荐工作手册》要求进行网上申报。推

荐书应完整、真实，文字描述应准确、客观。 

保密项目按保密工作相关要求，不得通过网络填写和推荐，

推荐材料由推荐单位派专人直接报送省科技奖励工作办公室（省

科技厅成果处）。 

三、推荐材料及报送要求 

http://www.scst.gov.cn/


各推荐单位（推荐人）按规定认真做好 2017年度四川省科学

技术奖推荐材料的审核把关工作，对推荐材料不符合要求的，应

要求申报单位（申报人）进行完善。推荐材料经省科技奖励工作

办公室形式审查不合格的，将不提交评审。 

（一）推荐材料 

1．推荐函一式两份，内容应包括推荐项目公示情况及结果，

推荐项目数量和汇总表等； 

2．推荐书主件、附件应一并装订成册。省科技杰出贡献奖推

荐书 5份（含 1份原件），省科技进步奖推荐书 3份（含 1份原

件）。 

3．推荐项目（人选）汇总表电子版； 

4．省科学技术进步奖科普类项目还需附 3套科普作品。 

（二）报送要求 

1．各推荐单位应以正式公函的方式报送推荐材料。市、州推

荐单位由当地人民政府或科技行政主管部门发文；省政府各部门

和直属机构等推荐单位应是委（厅、局）发文；国有大型企业或

行业组织等推荐单位应由法人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 

2．专家推荐的项目（人选），推荐书由项目完成人直接报送。 

3．推荐函及推荐材料于 7月 10日前统一报送四川省科技研

究成果档案馆。 

四、推荐时间要求 

（一）推荐时间 

2017年 4月 17日至 6月 30日，逾期不予受理。 



（二）网络推荐截止时间 

为了保障网络推荐工作的顺利进行，我办分时段确定各推荐

单位网络推荐截止时间，请各推荐单位积极配合。 

1．各市（州）科学技术主管部门，网络推荐截止时间为 2017

年 6月 30日上午 8时。 

2．省直各部门、省政府直属事业单位的科学技术主管部门和

专家推荐，网络推荐截止时间为 2017年 6月 30日下午 6时。 

3．中央在川有关机关，以及其他单位的科学技术主管部门，

网络推荐截止时间为：2017年 6月 30日下午 6时。 

五、联系人及电话 

四川省科技厅成果处： 

刘  忻  028-86710813       康  铭  028-86669053 

四川省科技研究成果档案馆： 

李  宸    向 云 028-85287501 

通讯地址：四川省成都市成科路 8号 

收 件 人：四川省科技研究成果档案馆（请注明“科技奖励推

荐材料”）        邮政编码：610041  

附件：1．2017年度        推荐四川省科学技术奖励项目（人

选）汇总表 

2．回避专家申请表  

 

四川省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 

2017年 4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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